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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何好食券沒有用？「行動支付」之簡介與推廣建議 

2021.11.23 

梁豐綺（台灣地方議員聯盟智庫兼職研究員、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） 

  在金管會的指示下，財金公司
1
於今（2021）年 10 月 14 日宣佈「電子支付跨機構

共用平臺」正式啟用，無論是電子支付帳戶（如街口支付、Line Pay Money）與金融帳

戶（即郵局、一般銀行的帳戶）間的轉帳，或是電支機構間帳戶互轉全都通，民眾可透

過電支機構的 App，或是金融機構行動銀行、網路銀行、以及實體 ATM 等通路，比照現

行 ATM轉帳，輸入轉入金融機構代號及轉入帳號，即完成跨機構轉帳。此政策不僅簡化

了電子支付的儲值、轉帳程序，使民眾不再需要先在各電支軟體申辦、綁定本人的網路

銀行帳戶，更初步解決了以下過去常見的問題：若店家未支援個別民眾習慣使用的電子

支付，該民眾須轉而使用現金交易。換言之，在新政策下，假如一店家只支援 A支付，

使用 B 支付的民眾能透過掃描 A 支付的條碼，讓 A 支付的系統從該民眾的 B 支付帳戶

中扣款支付。2然而，有鑑於多數民眾對行動支付乃至電子支付仍不甚瞭解，本文試圖

簡介這些新型態的支付方式，並針對台灣行動支付的推展情況提出些許觀察及淺見。 

一、手機變錢包：何謂「行動支付」？ 

  「行動支付」意指透過行動裝置（特別是智慧型手機）進行支付，係相對於傳統現

金支付、及實體卡（含信用卡與簽帳金融卡）和電子票證（如悠遊卡、一卡通）等既有

非現金支付的一種新型態支付方式。相比現金交易，「行動支付」除了能避免掏錢找錢

的麻煩之外，亦具備避免商家結帳錯誤、降低現金失竊風險、產生有助精準行銷的數據

等優點。此外，在疫情時代下，「行動支付」更能減少病毒透過紙鈔、硬幣的傳播，從

而發揮防疫效果。根據美國支付服務提供商 Worldpay發布之「2021年全球支付報告」，

無論網路購物或實體店面消費，行動支付皆為全球消費者最常使用的支付方式，分別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「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」之前身，係財政部為促進金融業之資源共享、資訊互通，並提昇金融體系全面自動

化，於民國 73年以任務編組方式所成立的「金融資訊規劃設計小組」，負責金融機構間跨行網路的規劃、設計及

建置重責。嗣於民國 77 年完成階段性任務後，改設置「金融資訊服務中心」作業基金並接辦營運。為肆應金融

市場自由化、國際化的發展情勢，財政部於民國 87 年報奉行政院核定，並將「金資中心」改制為公司組織，由

財政部及公、民營金融機構共同出資籌設「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」，概括承受「金資中心」的業務，於同年 11

月正式承作跨行金融資訊系統的規劃、建置與營運，提供跨行交易轉接，以及結算服務，與金融機構及國際組織

連接，共同建構我國的電子金融支付網絡，同時也為社會大眾提供安全便捷的金流服務。 

2 雖法制上已開放，但礙於各大電子支付仍希望鞏固各自既有的客群、吸引新的使用者，以致尚未完成相關軟體

建置，此功能目前還無法實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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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.5%和 25.7%，且該報告預測，該等比率還將持續成長。其中，中國大陸透過行動支

付付款的網路購物及實體店面消費之比率，更分別高達 72%和 50%。
3
（楊鎰鴻，2021） 

  一般而言，先不論線上交易，實體交易時的「行動支付」又可細分為「NFC 感應式

實體卡」、「第三方支付」、以及「電子支付」。「NFC感應式實體卡」是將實體卡虛

擬化，以手機感應刷卡的支付方式，故以手機大廠的系統 Apple Pay、Google Pay、

Samsung Pay 為代表。藉此，消費者不用攜帶實體卡，也能在實體店面刷卡結帳，從而

減少卡片遺失以至遭盜刷的風險。「第三方支付」是因應網購消費型態的興起，為賣方

代收、為買方代付的支付方式，故最初主要由網路電商平台所建置，但也逐漸拓展至實

體交易的使用場景，中國大陸初期的支付寶（發跡於淘寶）、台灣的 Line Pay 即為著

例。 

  至於「電子支付」，儘管常被跟「行動支付」混用4，但「電子支付」精確地說亦如

同上述的「NFC 感應式實體卡」、「第三方支付」，只是「行動支付」的其中一個子分

類。根據我國《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》第 3 條與第 4 條，「電子支付機構」指經營

「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」及「收受儲值款項」業務之機構。換句話說，「電子支付」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根據楊鎰鴻（2021），中國大陸行動支付的發展有三項主要背景：其一，中國農村地區的銀行及 ATM密度低，

且偽鈔多、券幣汙損嚴重，民眾使用現金支付存在諸多不便；其二，中國的金融體系及支付基礎設施自 1978 年

改革開放後才開始，異地跨行刷卡支付困難，導致信用卡不普及；其三，2003 年後以淘寶為代表的網路購物興

起，作為居中確保買賣雙方交易順利的支付寶應運而生，並逐步涵蓋轉帳、繳費、線下交易的使用場景，隨後的

智慧型手機普及又進一步帶動了其行動支付的發展。 

4 如金管會在 2015年提出的「電子化支付 5年倍增計畫」之「電子化支付」，其實是泛指所有的「非現金支付」，

而與本文所謂的「電子支付」不同。是故，金管會所謂的「電子化支付」，還包括實體卡和電子票證在內。值得補

充的是，因為 2020 年「電子化支付比率」僅有 40.37%，不僅離原訂之 52%仍有一段差距，甚至比 2019 年小幅

下滑了 0.54%，該項計畫最終是功敗垂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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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僅能代收、代付，更具備存款（儲值）、提領、及轉帳的功能。由此而言，中國大陸

現在的支付寶、及微信支付，即屬於「電子支付」之範疇。此外，由於「電子支付」可

說是前述「第三方支付」的進階版、或謂簡易型金融帳戶，因此，政府將電支機構納入

管轄，規定「電子支付」的經營單位須擁有電子支付牌照。目前，政府許可的專營電支

機構（即非金融機構）共 5家，兼營電支機構（即金融機構）共 23家，包含郵局及 22

家銀行，可謂百花齊放。 

二、金玉其外？台灣行動支付推廣政策及其成效 

  國內行動支付服務於 2015年啟動，為加速提升行動支付之普及，行政院於 2017 年

提出「2025 年行動支付普及率 90%」的目標，今年 1 月 27 日立法院亦依據行政院院會

提出的草案，完成《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》修訂，並於 7月 1日施行——前言所述之

跨機構互通金流服務之開放，即是根據此版第 8條。此外，經濟部前一陣子為鼓勵民眾

使用行動支付，亦向前 400萬名（後加碼為 10月 29日以前）綁定數位五倍券的民眾，

每位發放了 500 元的好食券，可見政府對行動支付普及化的重視。儘管如此，根據經濟

部中小企業處公布的數據，雖然相比於去年三倍券數位綁定 181萬人，五倍券截止目前

（11月 22日）已有 418萬人選擇數位綁定，成長率達 130%，但另一方面，近 1850萬

人選擇領取了紙本五倍券，亦即仍有超過八成的民眾偏好現金支付的模式。其中，以「行

動支付」綁定數位五倍券者更不到一百萬人，佔比僅僅 4%。 

  另一個可能過度樂觀的數據是資策會發布之「2020年下半年行動支付消費者調查」。

此調查顯示，在台灣消費者常用的交易方式中，行動支付（60.3%）仍低於實體卡（76.3%）

與現金（75.5%），但首度超越實體電子票證（54.8%），進入黃金交叉。此外，若商家

支援，消費者會優先選擇行動支付的比例，亦從 2018 年的 22.9%上升至 2020 下半年的

37.2%，超越實體卡（34.5%）、現金（18.8%）、電子票證（8.9%），成為首選。至於

「行動支付普及率」，該調查則指出：已從 2017年的 39.7%逐年攀升至 2020年的 67.5%。

然而，政府沒有強調的是：在該調查中，只要是 1 年內曾使用行動支付者，便能被計入

普及率；如此一來，就連「有試用過」亦可算作普及率的分子。此外，由於該調查採用

「網路抽樣」，而會使用網路的人本就比較可能會使用行動支付；這樣，例如不會上網、

從而也不大可能會用行動支付的中高齡長者，便也沒機會被算在普及率的分母裡。總之，

在分子被灌水，分母又沒有跟全體實際人口結構相符的情況下，該報告所提出的行動支

付普及率，實有高估之嫌。 

三、一個巴掌拍不響：「不用行動支付」的惡性循環 

  事實上，根據資策會的同份調查計畫，民眾刪除與停用行動支付的最大因素，已蟬

聯多年都是「商家不普遍」，且「商家不普遍」的因素佔比還是 2019 至 2020 年所有因

素中上升最明顯的因素之一，亦即有越來越多的民眾主要是因為「商家不普遍」而不再



 

台灣地方議員聯盟  
Taiwan Councilors Forum 

 

 4 

使用行動支付。由此推論，在銷售端，或許對銷售利潤本就不多的小型商家（台灣多數

商家都是小型商家）來說，行動支付的手續費、以及相關設備的建置成本仍是一個負擔。

其次，由於台灣的小型商家不習慣開發票，申設行動支付亦有使其稅賦資訊曝光的風險。

再者，我國鈔票防偽技術良好，假鈔在市面流通較少，商家收到假鈔而損失的機會小，

這也助長了現金交易的習慣。 

  另一方面，在消費端，我國的金融服務密度相當高，銀行分行密集、自動提款機廣

設，故民眾使用現金交易的成本並不如國外高，便也缺乏誘因使用行動支付。其次，我

國實體卡和電子票證的交易方式發展成熟，亦進一步降低了使用行動支付的必要性。更

何況，行動支付在實務上的操作流程，還經常會因為網路速度、系統穩定性、或不熟悉

軟體介面等緣故，反而比掏錢、找錢更耽誤結帳時間。簡言之，無論是在銷售端、或消

費端，皆會認為使用行動支付既缺乏誘因，還需要負擔太多成本。由此看來，便也不難

理解「為何政府單純對消費端發錢，實際上卻無助於推廣行動支付」了。畢竟，使用行

動支付也是「一個巴掌拍不響」，當多數商家的優惠只限定紙本券，500元的好食券發

得再慷慨，對綁定數位五倍券的民眾來說，仍是實質意義上的「看得到，吃不到」。 

四、關於如何改進的一點淺見：先普及銷售端！ 

  綜上所述，筆者認為在台灣推廣行動支付的關鍵，當在於減少各商家使用行動支付

的成本。根據上述資策會的調查，暫且不論令人存疑的「普及率」估算，多數台灣民眾

對行動支付可說並不排斥，甚至會將其作為首選，亦即縱使消費端在使用行動支付時會

有上述的顧忌，真正的阻礙仍應是「商家不普遍」。由此而言，若政府欲有效推廣行動

支付，將資源策略性地投注在銷售端，而非有勇無謀地對消費端大撒幣，會是更為合理

的作法。至少在短期內補助各商家使用行動支付時的手續費、及設備建置成本，並且輔

導各商家學習相關使用技巧，或針對採用行動支付的商家提供獎勵（如減稅），將可能

會更有助益。當行動支付在銷售端先有較高普及率，隨處可用行動支付時，相信資策會

調查所指的「躍躍欲試」的消費者們亦將有意願跟進使用行動支付。「先普及銷售端，

再普及消費端」的政策思維，當是在台灣推廣行動支付的關鍵！ 

(以上言論不代表本會任何立場，目的只是希望引導大家交流討論，也竭誠歡迎回饋: 

star89037@gmail.com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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